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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

缔约方大会

第三届会议
2007年4月30日至5月4日，达喀尔
临时议程(项目5（a）(一)

拟由缔约方大会予以审议或采取行动的事项：

旨在减少或消除源自有意生产
和使用的排放的措施：滴滴涕
关于是否继续有必要使用滴滴涕控制病媒
的评价和取代滴滴涕的替代战略((
秘书处的说明

1、 背景

1． 《斯德哥尔摩公约》附件B第二部分第6段规定：
 “自缔约方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始，嗣后至少每三年，缔约方大会应与世界卫生组织协商，根据可得到的科学、技术、环境和经济信息，评价是否继续有必要使用滴滴涕控制病媒[…]”
2．  缔约方大会第一届会议在其第SC-1/25号决定中认定目前仍在使用滴滴涕进行病媒
控制的国家可能需要继续使用滴滴涕，直到在当地能够获得合适的而且具有成本效益的替代品足以持续地过渡到不使用滴滴涕的阶段为止。

3.  缔约方大会还在第SC-1/25号决定中通过了列于该决定附件三内的各缔约方根据《斯德哥尔摩公约》附件B第二部分第4段规定报告其使用滴滴涕控制病媒情况的报告格式和为评估是否继续需要滴滴涕控制病媒而报告相关的其他资料的调查问卷。缔约方大会要求秘书处经常审查该格式和调查问卷A、B、C和D部分所要求资料的合宜性并向缔约方大会提出其认为十分必要的任何修改意见。
4． 在该决定中，缔约方大会请本公约财务机制并请其他国际金融机构支持当前发展长期战略全球伙伴关系的进程，以便开发和采用成本效益高的滴滴涕替代品，并请秘书处与世界卫生组织密切合作，为上述战略伙伴关系提供全面的领导。
5． 缔约方大会第二届会议在其第2/2号决定中暂行通过了该决定附件所载关于是否继续使用滴滴涕控制病媒的报告、评估和评价进程。在该决定中，缔约方大会还请秘书处与世界卫生组织合作，支持各缔约方展开与评价进程相关的数据收集和汇报活动，并为缔约方大会在其第三届会议上作出评价提供指导。此外，还请秘书处审查该进程的合宜性并向缔约方大会第三届会议提出其认为必要的任何修改意见。

6． 此外，第SC-2/2号决定除其他事项外，还请秘书处公开发布电子版的调查问卷和随附的指导文件，供各方报告其他相关资料，以便评估是否继续有必要使用滴滴涕控制病媒，并敦促缔约方在填写调查问卷时使用该电子格式。

A． 审查滴滴涕报告格式和调查问卷所要求资料的适当性
7． 在审查拟由缔约方作出报告的格式及随附的关于滴滴涕及其替代品补充资料的调查问卷时，秘书处考虑了其与评价是否继续需要使用滴滴涕来控制病媒的相关性以及是否简明扼要。秘书处发现原来的调查问卷中，有些问题提供的资料与滴滴涕控制病媒用途的评估或评价并不相关，因而删去了那些不相关的问题。后来，又根据所收到的来自各缔约方的意见进一步简化了调查问卷。由秘书处重新修订后的调查问卷现 载 于 文 件UNEP/POPS/COP.3/INF/2。根据第SC-2/2号决定为评估在控制病媒方面生产和使用滴滴涕及其替代品的情况而建立的专家组于2006年11月21日到23日在日内瓦召开的会议上审议并核可了该修订稿。专家组会议的报告载于文件UNEP/POPS/COP.3/24。世界卫生组织也审议并核可了经修订的调查问卷。

B.  为开发和应用滴滴涕替代品而促进全球伙伴关系的业务计划
8． 为便于确定和建立旨在开发和应用具有成本效益的滴滴涕替代品的伙伴关系，秘书处建议与世界卫生组织密切合作，共同拟定一个业务计划，作为促进这些伙伴关系的工具。如果得到核准，此项活动将在2007年8月至2008年3月这一期间进行，活动经费估计为100，000美元。
C.  评估是否继续有必要使用滴滴涕来控制病媒
9． 秘书处收集了由各缔约方填写后报送的关于滴滴涕及其替代品的生产和使用情况的调查问卷，并将其提交给为评估在控制病媒方面生产和使用滴滴涕及其替代品而建立的专家组审议。专家组的报告现载于文件UNEP/POPS/COP.3/24。该报告还包含有专家组对于修订后的调查问卷和秘书处拟定的评估及评价进程修订稿的分析意见。专家组的建议是，根据现可获得的科学、技术、环境和经济信息，缔约方大会第三届会议似可认定，仍继续有必要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和准则，将滴滴涕使用于病媒控制。
D.  审查关于评估和评价是否继续有必要使用滴滴涕的进程的合适性
10． 报告、评估和评价为控制病媒而继续使用滴滴涕的进程，其时间安排是由《公约》某些条款和缔约方大会的职权范围来确定的。例如：
     （a） 根据《公约》附件B第二部分第6段，自缔约方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始，嗣后至少每三年，缔约方大会应评价是否继续有必要使用滴滴涕来控制病媒；
     （b） 根据《公约》附件B第二部分第4段，使用滴滴涕的各缔约方需按照由缔约方大会决定的一种格式，每三年向秘书处和世界卫生组织提供关于使用量、使用条件及与该缔约方疾病管理战略的相关性的资料；

     （c） 根据缔约方大会议事规则第4条，缔约方大会的第二和第三届常会每年举行一次，此后，其常会每两年举行一次。

11． 由于《公约》附件B第二部分第6段的规定和缔约方大会第二和第三届常会的举行时间，由缔约方大会第SC-2/2号决定暂行通过的、载于该决定的附件内的“报告、评估和评价是否继续使用滴滴涕控制病媒的进程”确定，缔约方大会需要自2007年的第三届会议开始，在其每届常会上评价是否继续需要使用滴滴涕的问题。为至少每三年进行一次评价，缔约方大会将在此后的每届常会上进行评价。
12． 由于各缔约方已在2006年报告了为控制病媒而生产和使用滴滴涕及其替代品的情况，因此，下一次的报告将是2009年提交。这就是说，在2009年召开第四届会议时，缔约方大会将需要在得不到各缔约方报告最新信息的情况下评价是否继续有必要使用滴滴涕来控制病媒的问题。而此种局面将会每六年再次出现。
13． 鉴于上述的时间安排问题并考虑到专家组提出的意见，秘书处重新审查了由缔约方大会第二届会议暂行通过的报告、评估和评价是否继续使用滴滴涕控制病媒的进程。秘书处决定，似可在下述几个方面对该进程作出改进：

    （a） 缔约方大会每三次评价之中有一次得不到各缔约方按规定提交的报告；

（b） 扩大滴滴涕专家组的成员，使之包含有每个联合国区域的两名缔约方代表；

（c） 将电子版本的调查问卷翻译成六种联合国正式语文；

（d） 请世界卫生组织为支持专家组每次进行的评估而提供一份关于滴滴涕及其替代品用于病媒控制的全面报告。

 14． 为此，秘书处编制了一份报告、评估和评价是否继续使用滴滴涕控制病媒的进程修订草案。经由专家组审议的该修订进程现载于本说明的附件一。
E．  加强各缔约方汇报滴滴涕情况的能力
15． 秘书处将与世界卫生组织合作，
开展一些活动，努力提高各缔约方填报调查问卷的能力，以便其履行《公约》附件B第二部分第4段规定的报告要求。这些活动包括：
      （a） 访问一些选定的缔约方，评估其数据收集程序，并评估其今后为收集数据和汇报滴滴涕情况而需要进行能力建设的方面；

      （b） 协调并推动举行一次《斯德哥尔摩公约》信息交流中心与各国疟疾控制中心之间的会议，确立其按照《斯德哥尔摩公约》规定针对滴滴涕收集和汇报数据的责任；

      （c） 协调在选定的缔约方举行全国会议，并邀请相关的政府部门参加，确定责任分工，以建立滴滴涕的数据收集和报告体系；

      （d） 在2007年年底前完成一份全面报告，评价这些活动的收效并就今后进一步加强各缔约方汇报滴滴涕情况的能力的工作提出建议。在经费允许的范围内，这份报告争取能提交给缔约方大会第四届会议。

16．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环境署）拟定了一个项目建议，其涉及为评价是否继续有必要使用滴滴涕来控制病媒而建立一套富有效率和效能的数据收集和报告程序。该项目建议已提交给全球环境基金秘书处。该项目的执行机构将是世界卫生组织。所需费用估计为1，000，000美元的该项目包括有下列构成部分：
     （a） 培训喷洒小组领导人和区域支持小组。该培训涉及实地数据的收集和汇报；

    （b） 进行后续活动，使培训制度化，作为国家病媒控制方案之内的例常在职培训；

     （c） 耐受力监测活动的培训以及建立监测基础结构；

     （d） 为执行报告程序而发展富有效率的体制基础结构；

     （e） 建立跨部门的伙伴关系和由相关的政府机构及非政府机构之间共同执行关于数据收集和分享的准则。

F． 调查问卷及随附指导文件的电子版本
17． 滴滴涕调查问卷的电子版本和为控制病媒而生产和使用滴滴涕的各缔约方的报告格式现已分成若干部分，以便于《斯德哥尔摩公约》各信息交流中心进一步将其分发给可能持有滴滴涕信息的其他相关机构和单位。调查问卷和报告格式只发布英文文本，公布于本公约的网站上（www.Pops.int）。纸张印刷的调查问卷可分别提供六种联合国语文文本。

G． 开展活动支持汇报、评估和评价滴滴涕的工作计划

18． 为支持缔约方大会在其2009年召开的第四届会议上评价是否继续有必要使用滴滴涕来控制病媒，秘书处编制了现载于本说明附件二的工作计划草案。

2、  缔约方大会似可采取的行动

19． 缔约方大会或愿：

（a） 核可秘书处编写的调查问卷修订稿并请秘书处将其翻译成六种联合国语文，然后提供这些语文文本的电子格式，以方便于各缔约方填写汇报为控制病媒而生产和使用滴滴涕的情况；

（b） 通过现载于本说明附件一的报告、评估和评价进程，并请秘书处支持缔约方大会在将于2009年召开的第四届会议上评价是否继续有必要使用滴滴涕来控制病媒；

（c） 注意到滴滴涕专家组关于评估是否继续有必要使用滴滴涕控制病媒的报告，包括其中所含的结论和建议；

（d） 认定目前仍在使用滴滴涕控制病媒的国家可能需要继续使用滴滴涕，直至在当地可获得具有成本效益的替代品为止，以便以可持续方式过渡到不使用滴滴涕的阶段；

（e） 请秘书处与世界卫生组织合作，继续进行目前为加强各国能力，汇报其为控制病媒而生产和使用滴滴涕情况而开展的活动，并请本公约的财务机制在经费上支持这一工作，同时亦邀请其他金融机构和各国提供资金上的支持；

（f） 促请全球环境基金和世界卫生组织考虑和支持由环境署拟定的、旨在加强各缔约方收集滴滴涕信息和汇报其生产和使用情况的能力的项目建议；

（g） 请秘书处与世界卫生组织合作，共同拟定一个业务计划，推动在开发和应用新的滴滴涕替代品方面形成全球伙伴关系，并鼓励全球环境基金在资金上支持促进这一伙伴关系的进程；

（h） 邀请世界卫生组织积极参加上述工作并在任何其他方面支持缔约方大会今后评价是否继续有必要使用滴滴涕来控制病媒；

（i） 鼓励各国和国际金融机构提供资金和其他资源，支持开展工作，加强各缔约方报告其滴滴涕生产和使用情况的能力和减少在控制病媒方面对使用滴滴涕的依赖。

附件一
       报告、评估和评价是否继续需要使用滴滴涕控制病媒的进程修订稿

1、 评价和报告周期

1． 《公约》要求仍在使用滴滴涕的缔约方每三年向秘书处和世界卫生组织提交关于使用量、使用条件及其与该缔约方疾病管理战略的相关性的报告（附件B第二部分第4段的规定）。据此，在2006年5月16日或之前即应提交一份报告，此后每三年的5月16日或之前均应提交此种报告。

2． 按照《公约》附件B第二部分第6段的规定，自缔约方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始，嗣后至少每三年，缔约方大会应评价是否继续有必要使用滴滴涕来控制病媒。缔约方大会及其附属机构的议事规则第4条指明，自缔约方大会第三届会议后，其常会应两年举行一次。因此，缔约方大会应在第三届会议及此后的每届常会上进行这一评价。

3． 根据以上两段所述的要求，结果必然造成的情况是，将来，缔约方大会每三届会议之中，会有一届会议，在其评价是否继续有必要使用滴滴涕来控制病媒时，得不到使用滴滴涕的各缔约方最新提交的报告数据。在这种情况下，缔约方大会或愿进行一次较粗略的评价。
2、 用以报告、核对和查实数据的格式和调查问卷

4． 经修订的滴滴涕报告格式和汇报补充材料的调查问卷已由缔约方大会第三届会议通过。

5． 使用滴滴涕的缔约方应使用该报告格式提交《公约》附件B第二部分第4段规定的报告，并使用为此目的而拟定的、分别以联合国六种正式语文发布的电子格式。

6． 请各缔约方根据本文件所载的时间安排填写调查问卷，报告与评价是否继续需要使用滴滴涕控制病媒这一方面相关的资料，并使用为此目的而拟定的、分别以联合国六种正式语文发布的电子格式。

3、 对数据的分析

7． 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秘书处联合在网上建立的一个有关使用滴滴涕及其替代品来控制病媒的信息交换中心将收录在病媒综合管理方面取得的经验和最佳做法。这一信息中心将有助于各缔约方得以在一个单一的站点及时查找到相关的全球信息，促进各缔约方相互交流经验并有助于缔约方大会的评价进程。除其他外，此种信息可用于相互比较和评估发展趋势等。

8． 秘书处在征求世界卫生组织的意见后，将签约雇请一名顾问。该顾问将研究分析各缔约方提交的有关滴滴涕生产和使用情况的资料，分析由世界卫生组织编写的报告以及可得到的任何相关的其他可信资料。该顾问将就滴滴涕及其替代品的生产和使用情况编写出一份初步报告，以便滴滴涕专家组（见下文）进行评估之用。

9． 在滴滴涕专家组为每次评估进行数据分析之前，世界卫生组织将提供一份关于当前滴滴涕使用及其替代品状况的全面报告，以补充各缔约方报告滴滴涕生产和使用状况时所填报调查问卷的资料。首先，将对来自调查问卷的资料和来自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进行分析，然后编写出一份关于滴滴涕生产和使用情况的初步报告，在滴滴涕专家组每次举行会议之前提交该专家组。

4、 数据的评估

10． 设立一个专家组负责评估已收集到的关于生产和使用滴滴涕及其替代品以控制病媒的资料。滴滴涕专家组由下述十八人组成：

     （a） 十名专家应由各缔约方提名，五个联合国区域各两名，将作为专家组成员。由缔约方大会某届会议选定的那些缔约方应在该年6月30日之前提名其派来秘书处工作的一位代表。专家组成员的任期为四年，第一批成员的任期自2007年9月1日开始。如若一成员不能做完其任期，则提名该成员的缔约方即应提名另一人完成该任期；
     （b） 五名特邀专家将由世界卫生组织选派。如有任何被提名者是来自《公约》的缔约方，则该提名人选应得到该缔约方通过其《斯德哥尔摩公约》官方联络点表示同意。

     （c） 三名特邀专家将由《斯德哥尔摩公约》秘书处与环境署化学品处协商选定。三人之中将包括一名顾问，负责分析所收集到的资料并为滴滴涕专家组编写出一份初步报告。如有任何被提名者是来自《公约》的缔约方，则该提名人选应得到该缔约方通过其《斯德哥尔摩公约》官方联络点表示同意。

11． 滴滴涕专家组将在缔约方大会每届会议召开之前六个月左右举行会议。

12． 滴滴涕专家组应：

     （a） 对生产和使用滴滴涕的情况和使用条件进行符合情况的分析，包括审查各国报送的调查问卷资料；

     （b） 评价滴滴涕替代产品、方法和战略的可得性、适当性和可实施性；

     （c） 根据关于各国可持续过渡的机会和需求的一份审查材料，评价在加强各国过渡能力方面的进展，以便使之安全地过渡到可充分依靠合宜的滴滴涕替代产品、方法和战略的阶段；

     （d） 针对《公约》附件B第二部分第4和第6段所述的评价和报告机制，提出建议；

     （e） 审议和评估各缔约方为完成下列事项所采取的行动：

（1） 制定法规和其他机制，确保滴滴涕的使用只限于病媒控制用途；

（2） 采用合适的替代产品、方法和战略，包括耐受力管理战略，确保这些替代品或方法的持续有效性；

（3） 采取措施，加强保健和减少当前以滴滴涕控制的疾病的发病率；

（4） 针对使用滴滴涕的缔约方，促进研究和开发安全的替代化学品和非化学产品、方法和战略，使其适合于那些国家的国情，着眼于减少疾病带来的人力和经济负担。考虑替代品或替代品的组合时应促进考虑的因素包括此种替代品给人类带来的健康风险和涉及的环境问题。可行的滴滴涕替代品应是对人类健康和环境带来较少风险的，根据有关缔约方的情况，适宜于疾病控制，并有监测数据加以支持的。
               （f） 根据其已进行的上文（a）至（e）项所述的评估，向缔约方大会提出下述方面的建议：关于是否继续有必要使用滴滴涕来控制病媒，和为了减少对滴滴涕的依赖，其认为有必要采取的任何行动。

5、 评价的时间安排

13． 为了向缔约方大会提供资料，使其作为根据，评价是否继续有必要使用滴滴涕来控制病媒，现提议下列标准时间安排，表内所注“第1年”是指某一预算两年期的第一年，“第2年”是指该两年期的第二年：

表1. 完成一个关于滴滴涕用以控制病媒的报告、评估和评价周期的时间表

	活 动
	时 间

	(分发调查问卷
	第1年，1月31日

	(各缔约方填报调查问卷
	第1年，6月30日

	完成对数据的分析
	第1年，9月31日

	专家组会议
	第1年，11月

	完成专家组报告
	第1年，12月31日

	翻译和分发专家组报告
	第2年，2-3月

	缔约方大会作出评价
	第2年，5月


(  如同上文第3段所述，由于各缔约方汇报滴滴涕生产和使用情况的时间安排（三年一次）和缔约方大会进行评价的时间安排（两年一次）的差异，因此，缔约方大会每六年进行的三次评价，其中有一次在评价之前，将不会得到各缔约方按规定提交的关于滴滴涕及其替代品生产和使用情况的报告。

附件二

支持缔约方大会第四届会议评价是否继续需要使用滴滴涕控制病媒的工作计划
	活 动
	时 间 段
	估计费用

（美元）

	准备和进行一次对于是否继续需要滴滴涕问题的专家审查和评估，以帮助缔约方大会第三次评价是否继续需要使用滴滴涕来控制病媒：
1．收集各国生产、使用、出口、进口和/或持有库存滴滴涕情况的信息。

2．收集为进行评价所必要的补充信息。

3．建立数据库，储存和分析信息。

4．处理和分析各国资料并确定数据缺口。

5．召开专家会议，进行滴滴涕问题的审查和评估。

6．完成会议报告未经编辑的英文本。

7．以联合国六种语文分发最后审定的报告。

8．缔约方大会第四届会议进行评价。
	2008年2月-2008年6月
2008年4月-2008年7月

2007年8月-2008年1月

2008年7月-2008年10月

2008年11月

2008年12月

2009年3月中旬

2009年5月
	25，000
15，000

45，000

10，000

85，000

只占用工作人员时间

16，900

	共  计
	
	196，900


________________
(     UNEP/POPS/COP.3/1。


((    《斯德哥尔摩公约》第3条和附件B，第二部分；缔约方大会第一届会议工作报告（UNEP/POPS/COP.1/31），附件一，第SC-1/25号决定，和第二届会议工作报告（UNEP/POPS/COP.2/30），附件一，第SC-2/2号决定。





�     此种合作是作为秘书处与世界卫生组织签订的一份备忘录所涉及的一个部分来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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